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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曲远校字〔2023〕28 号

关于印发《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部门:

为全面做好我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，规范贷款资格审

核程序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

做好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

〔2008〕66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《曲阜远东职

业技术学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》。经党政联席会研究

决定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

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6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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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 6月 21 日印发

印 13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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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做好我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，规范贷

款资格审核程序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

部门关于做好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》（鲁

政办发〔2008〕66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申请、审批和发放

第二条 学生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我院正式录取的全日制专科新生或在校生；

2.诚实守信，遵纪守法；

3.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、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均在同一个县

（市、区）；

4.家庭经济困难，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完成

学业所需的学费、住宿费，对孤儿、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子女，

农村特困户和城镇低保户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、重病户

子女优先资助；

5.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助学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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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、审批和发放。每

个借款人每年申请的贷款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，主要用于解决学

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问题。

第四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利率执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
LPR5Y-30 基点。贷款利率每年 12 月 21 日根据最新 LPR5Y 调整

一次。借款学生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。借款学生

毕业后，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，可申请继续贴息，申请通

过后，由原财政部门继续全额贴息。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因患病等

原因休学的，需申请就学信息变更，申请通过后，休学期间的贷

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。

第五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申请、办理程序

1.首次申请的学生，登录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

注册帐号，下载打印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》

（以下简称“申请表”），凭申请表、本人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、

高校录取通知书（在读学生持学生证），与共同借款人持户口簿

一同到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助学贷款相关手续。

2.申请续贷的学生，需要每年至少两次登录生源地助学贷款

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维护个人信息，并在线填写续贷申请,导出打

印《申请表》。借款学生(或共同借款人)携带签名的申请表和身

份证前往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助学贷款相关手续。

3.学生为借款人，家长（或法定监护人）为共同借款人，共

同承担还款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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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发放

1.借款学生成功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，系统自动生成

《贷款受理证明》（上附验证码）；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打印《贷款受理证明》并加盖公章，交由借款学生携带至学

院，以系部为单位交至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2.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金拨付采用“支付宝”方式办理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在为借款学生生成合同时，系统将自动生成“支

付宝”账户，用于助学贷款发放和本息回收。

3.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《贷款受理证明》，在系统中

录入并确认验证码和欠缴金额；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在系统中进行确认，电子合同回执单生效。

4.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各高校回执单统一报

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，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依据回执单

通过结算代理行发放助学贷款。

5.学院财务处收到助学贷款后为学生划拨学费并开具学费

收缴凭证。

第三章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归还及还贷期限

第七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本专科学

制加 15 年确定，最短不少于 6 年，最长不超过 22 年，其中，在

校生贷款最长期限按剩余学习年限加 15 年确定。

第八条 借款学生毕业后 5 年间为还本宽限期。还本宽限期

内，借款人只需要偿还贷款利息，无需偿还贷款本金。还本宽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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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后，借款人按年度分期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，具体还款计划按

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借款合同》约

定执行。

第四章 违约责任

第九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违约责任：

1.失约惩戒：未按贷款合同约定按时归还贷款本金的，根据

实际逾期金额和逾期天数计收罚息，罚息利率为正常借款利率的

130%。

失信惩戒：按照国家相关规定,银行将对多次逾期、恶意拖

欠贷款的借款学生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1）将违约学生信息共同借款人信息载入中国人民银行个

人征信系统。一旦不良信用记录被载入个人征信系统，将直接限

制学生及共同借款人的个人信用卡、购房、购车贷款等几乎所有

与金融机构有关的金融产品的申请与使用；

（2）将违约学生信息载入毕业生学历查询系统，并向违约

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就业单位通报违约情况。这将对违约学生的就

业，参加各种社会招聘考试等活动产生较大影响。

（3）违约情节严重的贷款人还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第五章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管理

第十条 建立院、系两级学生个人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工作体

系，建立学生个人信誉档案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发放、回收、

变动等实行微机化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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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发生转学、休学、退学、出国、

被开除学籍等情况，学校应及时通知贷款银行，银行在接到通知

后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款，并采取提前收回贷款本金等措施。

在学生还清本金，或与经办银行签订还款协议后，所在学校方可

为其办理相关手续，如果是转学，到新院校再进行贷款的办理。


